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回應特區政府公佈 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 

新聞稿 
 
特區政府(12 月 13 日)公佈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的詳情，由於計劃申請資格與原意

有極大差距，本會深表失望，現謹回應如下： 
 
建議表面放寬條件，實質更為嚴苛 
 

當局現時建議表面已放寬申請條件，惟實質卻是更為嚴苛。若以三人家庭為例，建議中

的申請資格為每月收入不多於一萬二千元，兩名工作人口的平均入息則為六千元，三名工作

人口的平均每月入息則不可多於四千元，相對於以往每名勞工不多於每月六千五百元為例，

反映計劃將低收入勞工被排斥於計劃之外。 
 

審批以家庭為單位 導致行政費用大增 
 

縱使整個家庭均有收入，惟家庭亦不一定全面分享使用收入，家庭成員不一定必然補貼

另一家庭在職貧窮勞工的就業開支，因此絕無理由在申請時考慮整個家庭的入息和資產。再

者，若其中有一名家人成員以私隱為由不欲透露個人收入而婉拒申請，最後整個家庭亦不能

成功申請，導致受惠人數大減。此外，申請人極可能為免需接受全家經濟審查，而換取每月

僅數百元資助而卻步，亦會大大打擊申請意欲，令受惠人士驟減，加上審核整個申請家庭的

入息及資產令行政費用大增，恐怕得不償失。 
 
單單以家庭為申請單位 有違鼓勵就業原意 
 

此外，若單以家庭為計劃對象，一些較少家庭成員工作的申請個案，便可能避免收入超

出計劃中的家庭入息上限而不出外工作，計劃未能鼓勵勞工就業的誘因，有違計劃鼓勵基層

勞工持續就業的原意。 
 
政府跨大 37 億數字  誤導市民 

根據政府 11 月 23 日文件表示, 2007 年 6 月至 2010 年 9 月, 三年間只有 19,592 人曾使用

全數 12 個月交通津貼, 意味過往政府使用較簡單的「個人入息審查」, 平均每年只能協助約

6,500 人領 12 個月交通津貼, 現擴展至 18 區, 本會推算若以「個人入息審查」亦只有約 29,250
人受惠(即以 6,500 人÷4 區×18 區=29,250 人), 故政府開支只有約 8 億;  
相對政府 12 月 16 日文件, 現改以非常嚴苛的「全家入息資產審查」, 政府反而估計出全港

165,000 人成功申請津貼(政府推算 350,000 人合格申請), 毫無客觀理據, 實際目的是只想推

算出三年 37 億的跨大數字, 是誤導的不當手法。 
 
未有檢討為兼職僱員提供交通費津貼 

此外，對於當局未有檢討為兼職僱員提供交通費津貼，本會深表遺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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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此，本會建議： 
1. 當局應維持現行制度，受助對象以「個人」為單位，以便讓更多基層在職貧窮勞工受惠。 
(本會亦接受政府增加彈性, 容許受助者以「個人」或「家庭」計算) 
2. 計劃應該惠及兼職僱員，向以兼職僱員提供工時紀錄卡以計算交通津貼，確保短工時的工

友亦能受惠於交通津貼。 
3. 當局更應簡化申請手續及程序，並應增加金額至每月 1,000 元，以更有效地支援基層勞工。 
 

 
住屋權益關注組 
關注單身人士組 

關注交通權益聯盟 
基層勞工關注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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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舊交通津貼計劃比較 

 新計劃 現有計劃 

受僱情況 自僱及受僱 受僱 

申請單位 以家庭為單位 以個人為單位 

收入及資產 

限額 

家庭月入由6,500至1.6萬元不等，

資產由 4.4 萬元至 18 萬元 

月入 6,500 元， 

資產不多於 4.4 萬元 

每月領取津貼 
合資格家庭成員， 

每人每月 600 元 
600 元 

領取津貼期 合乎要求可永久領取 12 個月 

住所及工作地點 沒有限制 
居於元朗、屯門、北區或離島區及

跨區工作 


